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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索赔程序繁复，一旦遇到难缠的单位，最终拿到赔偿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主持人的话 这是一个名为“旁听”的栏目，特别推出“听你的官司故事”。或许你的故事特别坎坷，或许你的故事特别感人，或许你
的故事给人启迪。一个故事，一段人生。心情热线：85113675，你的故事，有我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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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佳节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何海清是北京一家润滑油公司的维修班职工。

2005年2月23日，正是传统的元宵佳节。然而就在这
本应和家人团圆的传统节日里，何海清却要上一个白
班连一个夜班。

更让家人难以接受的是，就在这一天，何海清和他
们天人永隔了。

当天，何海清和维修班的同事齐保国共同上班，从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属于正常的白班，下午5点以后，
由何海清和齐保国共同值夜班。

因为何海清的家离公司很近，晚上两人商量好轮
流吃饭。何海清于当晚6点40分左右回家吃饭，7点
20分左右离家去公司接着上班。哪想到在回公司的路
上，他被一辆面包车撞倒，虽经送院急救，但终因伤势
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何海清死亡后，妻子汪慧敏向公司提出应当按工
伤处理，公司没有同意，只肯给1.2万元一次性补助了
结此事。虽然家中急需钱，但没有替丈夫讨到工伤的名
分，汪慧敏始终拒绝在一次性补助的收条上签字。

在同公司交涉工伤待遇无果的情况下，汪慧敏于
2005年4月11日直接向当地的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由于汪慧敏手中没有何海清值班的证据，只是平
时从丈夫的零星介绍中得知，公司有一份《巡回检查记
录》，在这个记录中，记载着人员值班的具体情况，汪慧
敏于是向劳动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劳动局就此向公司作了询问，但公司不承认有这
份《巡回检查记录》的存在。随后劳动局告诉汪慧敏，由
于她手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何海清遭遇交通事故是在
上班途中，公司也拒绝承认何海清事发时是在上班，这
样工伤认定的结果很可能对汪慧敏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汪慧敏经人指点来向我寻求法律
帮助。

取证时公司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
在接受委托后，我感到，这起案子只有行动起来才

可能找到证据。因为只要有了上班、值班的证据，工伤
认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证据如何取得呢？公司方面已经否认《巡回

检查记录》的存在，当然不可能主动提供证据，只能靠
我们自己去寻找。然而何海清已经去世，妻子汪慧敏对
丈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寻找证据的线索几乎没有。
但是我想，此时不能放弃任何机会。正巧，何海清还有
些东西放在公司，于是我们想到利用整理和取回遗物
的机会，争取能寻找到有价值的证据。

当年6月6日，汪慧敏向公司提出要将何海清的
遗物取回，对于这样的要求，公司显然无法拒绝。可是，
在我们去维修班取遗物的过程中，公司一直派人紧紧
跟随。说得不好听一点，真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

虽然这次来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想通过取遗物
发现何海清值班的证据，但在汪慧敏整理遗物的过程
中，我们并没有什么发现。

就在我们无奈地准备离开时，何海清的姐姐意外
地从一个抽屉中发现一本《巡回检查记录》，我们马上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相机想把它拍下来，但在这关键时
刻，相机却出了故障，怎么也无法正常工作。我马上拿
出手机，把《巡回检查记录》的封面拍了下来。

刚拍完，《巡回检查记录》就被公司的工作人员抢
走了。

虽然我们出示了这张照片，但6月16日，劳动部
门还是作出了何海清非工伤的认定结论。

出车祸时他身穿红色工作服
按照法律程序，我们此时尚不能起诉，必须再经历

行政复议的程序。7月6日，我们向北京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的理由是：

首先，何海清出车祸时身穿红色工作服，这一事实
公司已经认可。之所以身穿红色工作服，是因为何海清
只是回家吃饭，吃完饭马上就要回公司上班，他家离公
司不超过一公里，来回换衣服很麻烦，车祸地点是何海
清从家里去公司的必经之路。他上班穿的黑色皮夹克
放在公司，车祸后这件皮夹克仍存放在公司，后被家属
从公司取回。如果何海清当时不是去上班，他不可能只
穿工作服，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这是何海清上班的间
接证据。

其次，在申请认定工伤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公
司有《巡回检查记录》，这是证明何海清上班的直接证
据之一，但公司却仍不承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司
应当提供这份记录，以证明何海清当时不在工作。如果
不能举证证明，就应由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此外我们还提到，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14条的
规定，公司应当承担何海清没有在2月23日上班的举

证责任。但在非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中说：“何
海清家属不能提供他应在2005年2月23日
值班的有效证据”，这是让申请人来承担举证
责任，显然于法无据。

复议期间，劳动局撤销了非工伤认定结
论，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于2005年9月
28日作出了复议决定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

例》和《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滋〉办法》，被申请人
（劳动局）负有工伤认定的职责。被申请人仅依据现有
材料，即以2月23日北京某润滑油有限公司维修班不

是何海清值班、申请人不能提供何海清应在当日值班
的有效证据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属主要证
据不足。鉴于被申请人已经撤销了原结论，因此，依据
《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一款第（三）项，本复议机关作
出如下复议决定：责令被申请人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30日内重新作出结论。
同年11月7日，劳动局终于作出了工伤认定结论。

证人出庭回答漏洞百出
这次我们获得了小胜，因此换成公司对这一认定

不服了，他们向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复议申
请。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复议后，维持了工伤认
定的结论。

2006年4月7日，公司向法院提起以劳动局为被
告，以汪慧敏为第三人的行政诉讼。

在一审庭审期间，法庭主动到公司收集了几位何
海清身前同事的证人证言，其中包括当天一起值班的
齐保国。显然，这是本案中十分关键的证人。

然而，也许是受到了公司的压力，也许根本就是受
到了公司的操纵，齐保国和另一名员工竟称，事故当天
是他们两人在值班，何海清并没有值班。

这个证据由于是法官主动调取的，法庭采信的可
能性很大，我们作好了一审败诉的准备。同时，我们也
为二审反败为胜作了准备，即抓住一审法官没有接受
我们口头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的要求，在同年7月4
日开庭的第二天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法律意
见，其中明确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在一审过程中以书面形式提
出调取证据、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而没有允许的，二
审过程中再次提出，法庭就必须接受这一要求。

不出我们所料，7月6日，法院以劳动局认定事实
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工伤认定结论。

一审判决下达后，劳动局没有提出上诉，我作为第
三人汪慧敏的代理律师向中级法院提起了上诉。

二审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按照早已作好的计划，我
们向法庭提交要求齐保国等人出庭接受质证的的书面
申请，二审法官看了申请，查了一些一审案卷，当庭表
示同意我们的申请，要求被上诉人通知这两位证人出
庭接受质证。

2006年10月18日上午9点，法院进行了第二次
开庭，主要内容就是对证人进行质证。我们都知道，质
证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二审是否能够胜诉。

两位证人分别出庭接受质证，我们利用第二个证
人不知道第一个证人回答内容的机会，反复追问当天
两人“一起值班”的细节。

经此询问，证人的回答可谓是漏洞百出，第二个证
人的回答与第一证人的回答出现了许多矛盾之处。

历尽波折终获工伤认定
真相只有一个，只要造假就一定会有破绽。我在法

庭上一路“乘胜追击”，证人回答的底气越来越虚。我们
当时就感到，胜利已经不远了。

这次开庭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中午12点40分才
结束，法庭完成了开庭的所有程序，只等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了。

虽然我们感觉到胜利在望，但仍然不敢麻痹大意，
第二天又向法庭递交了书面意见，以进一步强化我们
的观点。
原本我们以为，法庭应该会很快作出判决，没想到，

在2006年12月1日，我们又接到12月7日在大法庭开
庭的通知。顿时，我们略有放松的心情又紧张了起来。开
庭了两次，该了解的情况都已了解完毕，该质证的证据也
质证完毕，为何还通知开庭？难道会节外生枝？

2006年12月7日，当我和何海清的遗孀汪慧敏一
起走进大法庭时，我紧张的心情忽然变轻松了，因为在
大法庭里来了多家媒体，几部摄像机也已经架好。凭着
多年的执业经验我知道，今天媒体要对法院的判决作
报道，依照本案的案情分析，这一判决应该是对我们有
利的。

果然，在经过简略的开庭程序和合议后，审判长宣
布全体起立，并高声宣读了判决：撤销劳动局不认定工
伤的结论，维持原认定工伤的结论。

经过历时一年半、历经多番法律程序的审理，我们
终于获得了胜利！ （ 文中人物系化名）

我的追问，让证人的回答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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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人在白班和夜班之间回家吃饭，随后返回公司上班，但在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家属要求认定其为工伤，

但公司不承认他当天值夜班。 家属称公司应该有《 巡回检查记录》 ，公司却表示没有这样的记录。

面对这样的公司，面对没有任何证据的家属，我知道，要成功获得工伤认定必然要费一番波折……


